
 

 

         
附件 1  项目环评报告书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附件 2  环评报告书批复 



 

 



 

 



 

 



 

 



 

 

 

 

 

 

附件 3 委托检测 



 

 

 
附件 4 营业执照 



 

 

附件 5 排污许可证 



 

 

附件 6 环评批复补充说明 



 

 

附件 7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回执 



 

 

附件 8 总量确认书 



 

 



 

 



 

 



 

 



 

 

附件 9 炉渣处置协议 



 

 

 

 

附件 10 飞灰处置说明 



 

 

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我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坚持推行清洁生产、实行生产全过程污染控制的原则；实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

染物总量控制的原则；坚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评选先进的必要条件，实行一票否

定制。 

第二条 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应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行政一把手是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 

第三条 配备与开展工作相适应的环保管理人员，掌握生产工艺技术及生产

运行状况。 

 

第二章 环境监测工作 

 

第四条 每年根据公司的计划开展环境监测工作。监测时如有超标情况，要

按照程序文件要求及时通知相关部门，不得私自减少监测次数或停止监测。 

第五条 每月 3 日前公司生产部进行常规性的环境监测工作。 

第六条 生产部除开展常规监测外，要承担对突发性的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

工作。 

第七条 外排气体的监测委外进行。 

 

第三章 环境保护工作日常管理 

 

第八条  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中，实现全过

程、全天侯、全员的环保管理，在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的同时，必须有环保

工作内容。 

    第九条  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环保知识，提高全员的环保

意识。重点要作好“4.22 世界地球日”和“6.5 世界环境日”的宣传工作。 

第十条  完善环保各项基础资料。 

第十一条 加强对外来施工单位施工作业的环境管理，承揽环保设施施工的

单位，要持有上级或政府主管部门的施工许可证，在施工过程要防止产生污染，

施工后要达到工完、料净、场地清，对有植被损坏情况的，施工单位要采取恢复

措施。 

附件 11 环保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污染防治与三废资源综合利用： 

（一）对生产中产生的“三废”进行回收或处理，防止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对暂时不能利用而须转移给其它单位利用的三废，必须由公司安全环保部批准，

严格执行逐级审批手续，防止污染转移造成污染事故； 

（二）开展节水减污活动，采取一水多用，循环使用，提高水的综合利用率； 

（三）在生产过程中，要加强检查，减少跑、冒、滴、漏现象。对检修中清

洗出的污染物要妥善收集和处理，防止二次污染。对检修中拆卸的受污染的设备

材料要进行处理，避免造成污染转移； 

（四）在生产中，由于突发性事件造成排污异常，要立即采取应急措施，防

止污染扩大，并及时向公司安全环保部汇报，以便做好协调工作； 

（五）对于具有挥发性及产生异味的物品，要采取措施防止挥发性气体造成

污染环境或产生气味，避免污染环境或气味扰民事件的发生； 

（六）凡在生产过程中，开停工、检修过程产生噪声和震动的部位，应采取

消音、隔音、防震等措施，使噪声达标排放。 

 

第四章 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 

 

 第十三条 新、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为建设项目），必须严

格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应积极推行清洁生产，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第十五条 凡由于设计原因，使建设项目排污不达标，设计单位除负设计责

任外，还应免费负责修改设计，直至排污达标，并承担在此期间由于排污不达标

造成的排污费和污染赔款，对由于施工质量造成生产装置污染处理不能正常运

行，施工单位应免费限期进行整改，直至达到要求。在此期间，发生的环保费用

由施工单位承担。 

 

第五章 环境保护设施的管理 

 

 第十六条 生产部要将环保设施的管理纳入设备的统一管理。 

 第十七条 环保设施需检修或临时抢修，要对其处理或产生的污染物制定应

急处理方案，并上报公司安全环保办批准，保证污染物得到有效处理和达标排放。 

 

第六章 环境污染事故的管理 

 



 

 

 第十八条 污染事故是由于作业者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

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

济与人民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污染事件，事故的处理按公司环境

保护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污染事故级别划分根据国家污染事故划分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凡发生污染事故后，必须立即采取应急处理措施，控制污染事态

的发展，并立即上报公司安全环保办，开展事故调查等工作（最迟不得超过 2

小时），12 小时内将事故报告或简报上报公司安全环保办，公司安全环保办按

照有关事故处理规定分级负责，逐级上报，接受处理。 

第二十一条 凡外来施工的承包单位，在签订工程合同时，签订双方要明确

环保要求及规定，施工队伍主管部门要监督检查，发生污染事故，一切后果由责

任方承担。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一致时，按上级规定执

行。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生产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蒙阴伟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0 日 


